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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万小时不停测试
解决每一个小问题

为确保产品可靠性，钱江机器人设立了大型测试
中心。

企业研发中心测试部主管谢成龙表示，机器人的
研发是跨越软硬件的系统工程，从电控柜、互联线到
机械本体，从控制器、伺服电机到减速机等核心零
件，从机械结构设计到系统架构算法开发等，每个模

块都经历了成百上千次的“试错—优化”循环。这家
拥有 300多名员工的企业，研发技术人员占比超过
50%。

测试区内，一台机器人正持续进行关节摆动寿命
测试。谢成龙指向它说：“它已经运转了 6000小时，
目标是 1万小时甚至更久，我们想看看极限在哪里。
过程中难免出现小问题，比如突然的抖动，我们会逐
一分析解决并推进产品优化。”

针对“免编程”特点，现场进行了演示：操作人
员手持喷枪对车架随意喷涂一段轨迹，一旁的机器人
便能准确复现该动作路径。谢成龙表示，工人只需示

范一次，机器人即可记录并学习运动轨迹，实现一比
一复制。

除了生产各类机器人外，钱江机器人正在构建一
个协同创新的生态圈，与 200多家集成商紧密合作。
谢成龙总结道：“像一些专用夹具、外观部件等，我
们交给专业的伙伴。但机器人的核心算法、运动控
制、力感知、防碰撞、振动抑制等关键技术，我们必
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截至目前，钱江机器人已
拥有191项专利，参与8项国家标准的制定。

“当然，现在的机器人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有
不少难题需要解决。”依明泽坦言，以焊接机器人为

例，在机场、隧道等重大工程中，承重钢结构往往由
数十厘米厚的钢板焊接而成。如何排布焊道？如何确
保焊接全程无气孔、不开裂？这就要从目前的“点位
跟踪”迈向“过程跟踪”，也就是让系统能实时“看
见”金属熔池流动状态，并根据熔深变化动态调整电
流电压、工艺参数等。

在智能化的浪潮中，AI正赋予机器人更强的思
考与感知能力。面向未来，钱江机器人正通过投资孵
化、跨界协作等方式，积极探索AI与具身智能在工
业场景的深度融合，发掘人机共融、虚实联动的更多
可能。

温岭机器人解锁工业生产新场景

A公司和定某因劳动报酬等问
题产生纠纷。定某于2025年1月离
职，随后通过劳动仲裁主张权利，
其中一项请求为要求公司支付2024
年度年终奖2万元。

仲裁机构支持了定某部分请
求，裁定公司支付年终奖 1.5万余
元。A公司不服仲裁结果，向法院
提起诉讼。

定某称，按照惯例，他在公司
每年都有年终奖，计算方式为一个
月工资乘以年终绩效考核分数。之
前，他已通过微信向公司交了年度
考核表，按照考核评分，其年终奖
为2.1万余元。此外，公司向所有在
职职工发放了2024年度的年终奖。

A公司则认为，年终奖本质为
奖金，属于用人单位自主经营权的
范畴，用人单位有权决定是否发
放、发放的数额，双方并未书面约
定年终奖发放条件及具体数额。行
业整体下滑严重，并非所有员工都

有年终奖，年终奖系对员工年度考
核后发放的激励性、非劳动报酬固
定组合部分的奖金，定某已经离
职，不享有年终奖。

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在案证
据和双方陈述，A公司有向员工发
放年终奖的惯例，发放规则为员工
于年底向公司提交考核责任书后，
公司向其发放年终奖。定某2024年
全年均在职，已提交2024年度的考
核责任书，年度考核属于用人单位
应履行的用工管理职责，A公司未
对定某进行考核，不能作为不支付
劳动者年终奖的依据。

此外，A公司向其他员工发放
2024年度年终奖，在其未举证证明
定某存在不符合领取2024年度年终
奖条件的情况下，应认定定某2024
年度的年终奖属于支付周期已满且
已履行前置领取条件的奖金，定某
主张正常核发其 2024年度年终奖，
法院予以支持。

鉴于定某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所
述年终奖计算依据，法院酌情参考
A公司确认的2023年度年终奖来确
定2024年度年终奖，A公司应支付
定某2024年度年终奖1.5万余元。

不是可发可不发，而是应发必发

2014 年 7 月，张某入职 B 公
司，从事财务工作。张某称，双方
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口头约定每
月实发工资为 1万元，在年底发放
十三薪和年终奖。

2024年 12月，B公司辞退了张
某。因劳动争议，张某将B公司起
诉至法院，除了主张违法辞退赔偿
金、未休法定年休假折现金额，还
主张 2023年度和 2024年度年终奖 8
万元。

张某称，其入职以来，每年都
收到十三薪和年终奖。在其已经保
质保量完成 2023年度和 2024年度

工作的情况下，公司却不支付 2023
年度和 2024年度的十三薪和年终
奖。事实上，公司于 2024年 12月
31日已经给全部在职员工发了年终
奖和十三薪。

法院审理后认为，关于 2023
年度、2024年度的年终奖 8万元，
张某明确2023年、2024年每年十三
薪 1万元及年终奖 3万元，但未能
举证证明双方有关于十三薪及年终
奖的明确约定，应当承担举证不能
的后果。

最终，法院对张某年终奖的主
张未予以支持。

约定不明，不予支持

2023年 6月，退休后的李某与
C公司签订《（离）退休人员聘用
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为1年。

2023年12月，C公司与李某解
除返聘合同，李某于该月月底离
职。没多久，李某发现C公司2024
年 11 月就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
1800多元申报税额，但其并未收到
这笔钱，于是起诉至法院，要求C
公司支付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1800
多元。

法院查明，C 公司内部文件
《2023年年终奖方案》于 2024年 1
月24日制定，该方案载明：发放范
围为 2023年 12月 31日前入职的员
工（含试用期员工和实习生）；年
终奖发放日前离职员工，不计发年

终奖。该方案对核算规则、核算口
径、注意事项等进行了规定，并加
盖公司公章。

法院认为，原、被告《（离）
退休人员聘用合同》虽未对年终奖
进行约定，但被告内部文件《2023
年年终奖方案》即被告的规章制度
对年终奖进行了规定，年终奖理应
按照被告的规章制度发放。

C公司主张，案涉年终奖方案
规定“年终奖发放日前离职员工不
计发年终奖”。法院认为，案涉劳务
合同的解除非因李某单方面过失或
主动辞职导致，且李某已经完成年
度工作任务，C公司并未能证明李
某的工作业绩及表现不符合年终奖
发放条件，且对李某全年一次性奖

金收入已进行了计算并作了税务申
报，故对李某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明明报了税，却没有发放

这是一起不当得利纠纷案件。
2022年 4月，张女士和D公司建立劳动合同关

系。2024年7月20日，张女士从D公司离职。
在工资结算中，D公司向张女士转账了一笔 8.4

万元的款项。D公司称，这笔款项应为8400元，是操
作失误输成了 8.4万元，要求张女士退还多余款项
7.56万元。

多次催讨未果后，D公司对张女士提起了诉讼。
对此，张女士辩称，案涉款项系其合法劳动所

得，并非不当得利。她称，根据双方口头约定，其在
D公司工作期间，除正常工资外还享有3万元一年的年
终奖金，其共计工作 2年 3个月左右，应得年终奖为
6.75万元，加上8400元的提成，D公司应支付其7.59
万元，该金额与D公司起诉金额基本相符。

为了证明主张，D公司出示了公司法定代表人与
张女士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聊天记录中，张女士对
应发的工资和提成部分金额作了核对，即1.34万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经双方结算，确认D公司应支
付张女士工资等合计1.34万元，后D公司实际共支付
张女士8.9万元。对多余的7.56万元，张女士虽认为是
年终奖，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D公司也不予认
可，对该辩称意见不予采信。因此，法院判决张女士
返还多余的款项，并支付相应的利息。

是误发，不是年终奖

记者手记 〉〉

规则透明，年终奖才能落袋为安

每到岁末，“年终奖发了吗、发多少”总是牵动着
职场人的神经。这看似简单的关切，背后却是一场关于
规则、权利和信任的博弈，折射出规则模糊与权责失衡
的深层问题。

年终奖争议频发，根源在于许多企业在薪酬结构设
计上仍保留过大“弹性空间”，将年终奖视为可随意调
节的成本项，而非制度化薪酬的一部分。这种模糊处理
短期内或许可以为企业带来灵活性，但长期来说会损害
内部公平，侵蚀员工信任，甚至引发法律风险。

不少劳动者习惯于“口头问、心里记”，怯于将约定
白纸黑字加以落实，也疏于在日常工作中留存关键证
据。一旦争议发生，往往因“证据不足”或“错过时
效”而陷入被动，维权之路充满时间与心理的双重压力。

年终奖的困局，并非一场劳资双方的零和博弈。它
更像一面镜子，映射出我们在追求效率的同时，是否忽
视了规则、透明与信任这些“软性基石”。

年终奖是对劳动者一年贡献的认可与回馈。只有当
发放规则清晰、程序公正、权责分明时，这份“年末惊
喜”才能真正承载激励与关怀的意义，而非沦为劳资博
弈的战场。

用人单位应将年终奖的发放规则写细、把考核标准
写透，这比事后解释更能凝聚人心。劳动者应主动确认
约定、留存凭证，防患于未然。毕竟，用人单位靠劳动
者稳业绩，劳动者靠用人单位获回报。

希望不管是用人单位还是劳动者，都能从这些案例
中汲取经验，让年终奖回归其应有的价值本源——在尊
重契约与劳动价值的基础上，共享发展成果，迎接一个
更踏实、更温暖的年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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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点评
浙江咨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朱圣勇：
年终奖虽名为“奖金”，但

在符合特定条件时，可能被认
定为“工资”的组成部分。根
据 《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
组成的规定》，奖金属于工资总
额的一部分。若用人单位已形
成发放年终奖的惯例，且员工
具备领取条件，年终奖的性质
可能从“可发可不发”的福
利，转化为用人单位应当支付
的附条件劳动报酬。

律师点评
浙江咨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朱圣勇：
本案中，法院未支持张某年

终奖请求的核心原因在于“约定
不明”。这反映出在劳动争议中，
口头约定或模糊惯例往往难以被
司法直接采信。劳动者无法证明
双方有确定约定的，可能被认定
为属于用人单位可自主决定的范
畴。这提示劳动者，在入职或薪
酬谈判阶段，应尽可能将年终奖
的发放条件、计算方式等以书面
形式固定。

律师点评
浙江法锤律师事务所律师

卢岳：
用人单位通过年终奖方案等

规章制度对年终奖的发放范围、
条件作出规定，是行使其管理权
的体现。该方案一旦依法制定并
公示，原则上对双方具有约束
力。本案中，解除劳务合同由公
司提出，劳动者并无过错，此时
简单以“离职”为由剥夺其已提
供劳动的对应报酬 （年终奖），
有失公平。

律师点评
浙江法锤律师事务所律师卢岳：
年终奖通常被认为属于“工资总额”的组成

部分，但其发放具有较强的约定性和条件性。主
张年终奖的劳动者，必须对年终奖的约定存在、
发放条件成就、具体计算标准等承担初步的举证
责任。仅凭单方陈述，无法完成举证。

记者 赵云

年关将至，年终奖能
否“落袋为安”成为许多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博弈
焦点。这是公司可自主决
定的“恩惠”，还是劳动
者应得的劳动报酬？

司法实践中，因年
终奖引发的纠纷并不鲜
见。事实上，年终奖的
发放权并非企业绝对的
自由裁量权，其决定必
须基于明确的制度、公
平的考核，而不能成为
限制员工流动或转嫁经
营风险的工具。


